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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运政办发〔2022〕21 号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运城市贯彻落实山西省防空地下室

易地建设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，运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人防办等部

门山西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(晋政办发〔2021〕82号)，认真做好运城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

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落实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缴工作

（一）易地建设费的收缴情形依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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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省人防办等部门山西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缴使

用和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晋政办发〔2021〕82号)第二条、第三条

执行。

（二）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按照《山西省物价局 山西省财

政厅 山西省人防办关于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

知》(晋价行字〔2008〕226号)执行。

（三）易地建设费的执收单位是市、县级税务部门。审批部

门应向建设单位开具缴费通知单，缴费通知单应当载明缴费人名

称、缴费人社会信用代码、项目名称、应修建防空地下室面积、

征收标准、缴纳金额、入库级次和比例等事项并加盖审批章或单

位公章。执收单位根据缴费通知单收取易地建设费，同时建立收

费台账。

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缴费通知单的要求缴纳相关费用，可向其

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缴纳，也可到政务大厅办税

服务窗口申报缴纳，或者通过电子税务局网上申报缴纳。

易地建设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，申报缴纳易地建设费原则

上使用《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》。税务部门征收费款暂使用税收

票证，待条件成熟后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财政票据或

生成的电子票据。

（四）执收单位应当将建设单位提供的缴费通知单和其他资

料留存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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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执收单位收取的易地建设费，应足额上缴同级国库，

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
二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使用管理

（六）易地建设费的支出范围:市、县收缴的易地建设费除

按照10%的比例上缴省财政外，其余纳入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统筹

安排。可用于以下支出:

1.市、县级人民防空指挥场所(含人防机动指挥所) 及配套

设施建设、运行和维护;

2.人民防空信息系统建设、运行和维护;

3.人民防空训练演练演习;

4.公共人防工程、疏散场所、疏散干道的建设、运行和维护;

5.组织指挥、宣传教育、行政执法基本业务费，通信业务费;

6.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购置、安装和维护;

7.人民防空重要经济目标防护、应急救援和抢险救灾;

8.人民防空科学研究及成果推广应用;

9.人民防空机关“准军事化”建设;

10.国家、省、市、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人防工程建设。

（七）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使用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建

设人民防空工程，应当报同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

批准；信息化建设工程应当报上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。

（八）对列入人民防空建设计划的项目，由各级财政部门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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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相关规定予以统筹保障。

（九）对使用易地建设费投资建设的人民防空工程,按规定

进行工程造价审计和竣工财务决算审计。

三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检查

（十）市、县两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定期与同级财政部

门核对易地建设费收缴情况。

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应当在每季度终了后的15个工作日内，将

与本级财政对账后的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易地建设费收缴情况书面

上报省人民防空办公室。

（十一）财政、审计、行政审批、税务、人民防空等部门在

职责范围内应当加强对易地建设费批准、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日

常监督和专项检查，及时依法查处易地建设费审批、收缴、使用

管理中的违法行为。

（十二）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纪检监察、财政、行政审批、

税务、人民防空等部门责令改正，追缴违法资金，对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者有管理权限的部门

依纪依法依规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1.对应当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，批准缴纳易地建

设费的；

2.对不符合减免条件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，批准减免易地建

设费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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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除国家规定的减免项目外，批准少建或者不建防空地下室的；

4.挤占、截留和挪用易地建设费的；

5.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。

本通知由运城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负责解释，有效期至2026

年10月6日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8月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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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书管理科 2022年 8月 15日印发


